
返回首页 各期目录 各期文章

文 章 搜 索

 

   文章标题 搜索

 

论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杨翰卿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6-10-19 阅读：814次

[摘要]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
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
了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这一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和建构机制，融合了至少20世
纪以来关于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积极的探讨和主张。 
      [关键词]  中国哲学文化；   继承创新；   哲学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2-00
34－06 
      一  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 
文化创新既是一个领域的创新，又遍及各个创新的领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创新在
核心内容上显然就是哲学创新，包括哲学内容和哲学研究方式、研究手段的创新。创新是
当今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哲学脱困与建构的首要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传统
哲学新生、马哲中哲西哲集成整合性创新的研究，乃至马、中、西三大体系哲学生态现状
的拷问，等等，已成为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着力研究的重点。大家正在期盼中国新的哲学
文化。 
中国新哲学应当是在现有中国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不可能撇开现有的“哲学生
态”凭空诞生，新哲学的诞生有赖于对现有哲学资源的整合、挖掘和利用，哲学资源和哲
学经验的共享是哲学创新的必要前提。近年来，大力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重估国学价
值，重振国学，加强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研究的经
验、优秀成果以及西方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创新能力，特别是立足于当今社会实践，确立中
西这两种哲学视域，继承借鉴中外已有的优秀哲学文化成果，创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其
呼声渐高，行动趋实，成效初萌。我们的主流话语是，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大力弘
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
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
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继承创新是任何哲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
必由之路。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现代社会主义学说时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
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
中。”[1]哲学文化创新与哲学文化继承密切相连。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创新是
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继承不是因袭，而是继优承粹，是扬弃。扬弃
包含着批判，更意味着创新。创新是最好的继承。继承与创新、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辩
证的统一。 
二  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代等历史时期。每一时期的哲学
和文化无不是继承创新的结果，并且又具有各个历史时期继承创新的不同特点。 
运用西方近现代的某种思想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实施解构、整合或重构，是20世纪
以来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其中，主要是授西学入儒。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古典
哲学中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
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将这些不同的流派和学说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新儒学相结
合，分别建构了“新理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对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
代化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宋明理学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探寻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最后根源及其
合理性，探究践履和完成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方法或途径，即理学家所谓
的“本体”与“功夫”。崔大华《儒学引论》评论说：“宋明儒学的功夫、本体之学，即
性理之学，或简称理学，是在扬弃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特



别是在回应佛学的挑战并吸收其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来阐述这两个主题的。”[2-1]并且作为
儒学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宋明理学“实现了对儒学基本思想新的、高于汉代天人之学和魏
晋自然之学的理论升华”，“实现了对佛老思想的批判和消化”，[2-2]完成了之前中国哲
学天人之辨向宋明哲学理气、心物之辨的主题转换。同时，作为宋学，在研究阐释儒学思
想理论的学术方法上，对于汉唐经学显然更加是脱胎换骨的变革。因此说，宋明理学是继
承创新的新儒学。 
汉代儒学继承了先秦儒学以“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思想核心的理论主
题。不过，与原始儒学相比，汉代儒学有其新的、独立的理论内容和特色。第一，以经过
改造的、增益了许多新内容的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和八卦思想为构架，纳入当时理性认识
所观察到的全部对象，构筑了一个十分周延的，即在一切自然的与社会的事物间皆具有互
动联系的有机宇宙系统，这是一种既相当粗糙又相当彻底的有机自然观。第二，在这种有
机的宇宙图景中，特别明显地凸显出稳定的、具有必然性或规律性的天人感应结构，汉儒
称之为“天人之际”。[2-3]至于章句训诂的汉代经学儒学，更是这一时期独特的学术创
造。显而易见，汉代儒学的继承创新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先秦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演变的源头，各种不同思潮和学派，具有原创的性质，
不言而喻突出彰显着其理论创新的特征。即使如此，仍然各自有其所继承的思想资料和观
念渊源。老子和孔子分别建立了以“道”和“仁”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体系。这是我国古代
两位文化巨擘的思想理论创造，并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进一
步考察可知，老子“道”和孔子“仁”的观念，分别是从先前“天”、“人”的观念演变
而来。老子“道”的观念渊源于以前“天”的观念，又是对意志人格和主宰之天的否定。
在思想观念的联系上，老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对天命信仰的动摇和疑天精神，直接以道代
天，但老子的“道”基本上不具人格化、意志化品格，而是与人格化、意志化的天迥然不
同。虽然如此，老子所以能提出道的范畴，仍是由于欲取代至上主宰地位的天帝之故。西
周人以德疑天，以德来动摇天的至上和主宰地位，但在根本上仍倚重于天，德从形式上是
从属于天的，所谓以德配天。老子则不同。他不相信天神上帝，而思维中亦坚持世界有一
根本的实体存在，这个实体就是道。另一方面，老子在观念中废天帝的绝对地位而立道，
是将天还原为自然。在《老子》一书中，天常与地并称，或“天下”连用，都以“自然”
（或包括人类社会）为内涵。把天还原为自然，还原为世界万物之一物，也就不具有至上
的地位和人格意志的意义了。这表明老子由于欲取代天帝而有“道”。以道代天，且道又
基本不具有人格、意志和主宰的性质，与西周人的“以德配天”观念相比较，是一次理论
的飞跃。 
老子不仅以道代天，而且是由天而道。春秋时，“道”的概念已比较流行，且常有“天
道”或“天之道”的说法。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
道”、“天之道”或“道”的概念，并非老子的创造。但可以看出，老子是在“天道”或
“天之道”观念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与“天”分离，并赋予“道”以形而上的
意义，把它视为一个超越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和绝对性的观念，以此作
为解释世界的根本范式，这是老子的贡献。正因为老子的“道”是从传统的天帝、天命、
天道等观念体系中脱胎而来，所以，在《老子》关于道的性质的某些描述中，还不免带有
一定的神秘色彩，如“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3-1]，等等。 
老子由天而道，以道代天，还因于老子之“道”与“天”的本来意义上的联系。在商代，
天字本来为颠为大，至上神并不称为天。基于此，老子也将“道”规定为大。如《老子》
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
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3-2]老子“先天地生”的根本本体就是道，也可以
勉强称为大。孔子也曾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按照郭沫若的看法，《老子》
第25章“强为之名曰大”一句，应为“强为之名曰大一”。“老子发明了本体的观念，是
中国思想史上所从来没有的观念，他找不出既成的文字来命名它，只在方便上勉强名之曰
‘大一’，终嫌太笼统，不得已又勉强给它一个字，叫做‘道’。选用了这个道字的动
机，大约就因为有‘天道’的成语在前，而且在这个字中是包含有四通八达的意义吧。这
些话正表示着老子的苦心孤诣的发明。”[5]“大一”就是道，“道”就是大一。《说文》
训“天”为“颠”，从“一大”。“一大”显然与“大一”互为颠倒。可见，天与大，大
与老子之道，具有密切联系。在老子的观念里，道由天幻演而来，之后，道作为宇宙万物
的本体，一切物质的与观念的存在，连人所有的至高的观念“上帝”、“天”，又都是由
道所派生了。郭沫若评价说，老子对于殷周的传统思想的确是起了一个天大的革命。这对
于老子，评价是不过分的。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与老子“道”的范畴一样，“仁”的范畴的提出，也并非始于孔
子。“仁”，卜辞作“亻二”。《说文》曰：“仁，亲也，从人，从二。”《诗》、
《书》中均有仁字出现。不过，这些文献中所说的仁，大致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而并不
表现为一以贯之的观念，更不是一哲学范畴。春秋时期，“仁”的内涵扩大了，特别是和
“礼”建立了某种联系。可以说，春秋时期，“言仁必及人”已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思潮，



“仁”与“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孔子建立仁学思想体系，奠立了历史文化基
础。 
孔子的真正贡献在于，第一次把仁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多
方面多层次地阐述了“仁”的丰富内涵。即：“仁者爱人”；“孝弟为仁之本”；“克己
复礼为仁”、“为仁由己”；“推己及人”，等等。总之，孔子所强调和注重的是人和人
际关系，突出的是人的意识和观念，体现出的是对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的确认。一
句话，以人为重心，爱人，贵人，重人事、人为、人的作用。这种观念，从渊源上考察，
仍然是西周以来疑天而重视人为观念的发展。 
西周初期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观念，尽管“敬德”与“保民”都还隶属于天命
观念体系，但毕竟看到了“敬德保民”的主体——统治者，以及所保之“民”的重要作
用。春秋时期，则出现了奴隶解放的潮流。解放的奴隶由“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获得人
身自由的农民，取得了“人”的资格，这反映在思想家的观念上，也就是“人”的发现。
没有这些关于人和人的作用的观念发展为前提和基础，或许不会有孔子的仁学体系的创
立。孔子的“仁”是以西周以来的“德”、“民”、“人”为思想渊源的。否则，如果只
有“仁”的简单概念，孔子完不成上述提升。 
孔子总结发展西周以来强调重视人和人的作用的思想观念，创立仁学体系，还表现在他对
天的理解和态度上。在孔子那里，天大体具有主宰之天和自然之天两种含义。前者反映了
孔子的时代局限性和传统天命思想的影响；后者体现出孔子对西周以来强调重视人和人的
作用观念的扬弃，以及与老子天道思想的互相影响，同时也表明孔子从“究天人之际”到
重“人人之际”的世界观转折和过渡性质。即使孔子仍有很大的天命思想成分，但他轻天
命远鬼神的思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天与人，孔子一轻一重、一远一近，明显损天益
人的思想倾向，是他创立仁学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孔子“仁”的范畴是对西周以来关于
“德”、“民”、“人”范畴形式的总结、改造和抽象化；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也
是对西周以来怀疑动摇意志主宰之天的地位，提升强化人的地位作用的思想的飞跃性发
展。这种早期人文主义的人道精神与老子的贵道原则，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
发展。 
先秦时期我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另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是先秦黄老学，它是战国中后
期学术思想综合继承创新的一个突出成就。黄老学作为一种学说，其基本的学术特征可以
概括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其“道法结合”的政治主张，致力于用道家哲理论说法
家政治，紧扣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脉搏，适应了列国富国强兵、变法图强的时代需要；其
“兼采百家”的学术取向则汇集了各家学说的优长，规避了它们的偏弊，十分符合学术思
想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的走势，从而引领了战国学术发展的潮流，成为
那一时代真正的显学。[6]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创新性意义是：改变了传统道家疏离政治
权力、漠视政治权威的一贯态度，转而与政治权力合作，积极探讨治国之道，使道家在现
实政治的领域中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道家哲理引入法家学说使法家的法治主张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避免了以往那种疏于理论、缺乏论证、对抽象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
的缺陷，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黄老学整合百家、继承创新的另一突出体现是，
吸取了儒家学说“为国以礼”、“为政以德”、重视道德教化的理念，与法家的核心理
念——“以法治国”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调和法儒。它所探寻出来的这一理论方向，不仅
成为了战国中后期多数思想家共同认可的政治理念，主导了该时期学术思想的走势，而且
最终形成了比较适合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需要的儒法结合、阳儒阴法的政治模式理论。 
三  中国哲学文化继承创新决定于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在继承上的理论根据是，文化系统要素的可离析性，或者同一
文化要素可以成为不同文化系统的结构要素。任何文化系统都包含若干要素，即文化要
素。文化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个文化系统所
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
化系统。”文化要素之间除了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外，还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例如，
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
是不相容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既有相容并且不可离的许多要素，它们之间的相辅相
成、相互补充，是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机制，它们稳定的联系即是这个文化
系统的结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也有不相容或者可离的许多要素，前者隐伏着导致系统
崩溃的契机，后者则可以成为代之而起的两个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既有一个取代另一个的
关系，又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因为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包含一
些共同的文化要素。”[7-1] 
哈贝马斯指出，尽管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不存
在着交流、对话、沟通和竞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的存在方式不应该是封建割据式的
独白，而应该是相互之间充分有效的对话。罗蒂也认为不同范式和话语之间的对话和沟通
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对话之中不同的范式之间才能相互沟通，只有在与其他范式共
同体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超越自我，实现伽达默尔所希
望的“视界融合”。罗蒂在为其《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西方知



识分子对非西方文化日益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和开放态度。在一切非西方文化中，
中国文化无疑最古老、最具生命力、也最丰富多彩。人们或许可以期待，西方理论自身的
变化将促进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文化更多受益。[8]我们说，构建中国新哲学或者说当代中
国哲学的创新，同样要通过讨论、对话和沟通，包括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沟通以及与世
界所有异质哲学文化的交流对话沟通。这就是哲学文化创新所离不开的继承性问题。 
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文化自身超越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创新就不可能发
展，创新是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哲学的创新，指的是理论内容
上的思想创造、超越提升、进步深化，以及建构方式、表达形式上的变革飞跃、自我解
构、话语重建，等等。在历史学的视野下，当哲学文化创新成为一个问题或一种诉求时，
它所表达的含义首先是对某种既成理论的拒斥，它所要拒斥的实际上是一种话语体系以及
随之而来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学视野里，这恰恰是某种“危机”——包括理论自身的危机
和现实方面的危机——的一种折射。这在实质上就是哲学文化的与时偕变：内容要变，不
变就会与时代脱节；形式要变，不变就会与主体要求错位。因此，哲学创新的真正意义并
不在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而在于提出某种现实有效的理论。中国哲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
的精神、灵魂和价值观念，其创新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高发展的客观需要。胡
锦涛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
激励创新文化。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
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发展创新文化,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
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这一深刻论述为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
创新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四  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融合了20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主张中
的合理成分 
我国学界20世纪以来就如何发展中国哲学和文化所进行的积极探讨和所形成的几种颇具代
表性的文化主张，是非常值得玩味与分疏的，它们在为发展中国哲学文化而形成继承创新
架构方面，应当说均具有程度不同的筚路蓝缕之功。 
20世纪嬗变形成的形态各异的中体西用论，就其共同的本质和特点来说，基本上是传统的
立场，卫道的态度，折中的方法，抑或具有开放的心态。文化立场是传统的，就是说，对
中国传统文化不约而同地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但又不同于国粹论者对传统一味地僵化固
守，只是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人文精神对于中国社会走向近现代乃至对于世界文化
的未来发展并非不有重大意义。正由于此，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文化危
机、西学冲击的背景下，更决定了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者基于传统的卫道态度。但是，他
们又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或者停留在旧时代，也由于他们感受到了
西方文化中的积极精神，于是便自觉形成了前此立场态度下的一种开放心态，尽管其开放
的视野、目标、程度有所不同，而目的却是一个，即求西用以固中体。这样，在方法途径
上采取折中调和的中体西用则是比较顺理成章了。 
我们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心态上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取向，初步具有了继承借鉴文化资源
的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是有其历史进步和开新意义的。当然，这种文化观还根本没提创
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的问题，而其文化上传统的立场、卫道的基本态度、折中调和的方
法更是完全不足取。因为，立足于传统与立足于现代特别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根本不同。同时，传统又有优秀非优秀、好和坏等的分别，立足于传统不可能对此加以
正确的区分。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传统做出科学的
分析、合理的转化、有效的利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
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
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9]张岱年认为，中体西用论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中
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方式”，态度和方法上“属于调和折中”[7-2]，因此，总体
上是错误的。方克立分析说：“如果不是将中西文化辩证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把‘西
用’嫁接在‘中体’上，还是把‘西体’移植到‘中用’上，都很难避免使之变形”，
“这种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不但比传统体用观还要落后，尤其不适用于今天开放的时代”
[10]。 
作为20世纪中体西用思潮演进中的一个理论表现和历史环节，也作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和时
代发生巨大变化条件下出现并日渐泛滥的“左”倾思潮的一个理论回应，或者说是基于难
以割舍的作为一位现代新儒家一种原有的“中体西用”心理情结，冯友兰在20世纪50年代
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抽象继承法”的理论主张。该论的历史背景、实际意义和具体作用，
当作具体分析，就这一观点的理论旨趣和学术取向来说，显然在于中国哲学文化遗产的继
承。与中体西用论相比较，这一观点明显强化了继承的观念，而在观念形式上却淡化了
“中体”的意识。就这一方法本身来说，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它忽视了哲学命题与哲学体
系的联系，且仅局限于哲学命题，这就难免失之片面。这是冯后来自己也认识到了的。但
是，如果作为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成分，即从继承来说，是有其合理价值的。它所
讲的是一种继承的方法。关于这一思想，冯友兰在谈到与批判继承观的关系时曾说，其



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
继承要有所选择，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说的是怎样
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
方法。”[11]我们还可进一步说，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都有一个“继承”，在这一点上
二者有一致性。 
在反对“全盘西化”论及其变种、国粹论和“中体西用”论等理论思潮中，20世纪三十和
八、九十年代产生发展出“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这是20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者对古今中西问题在文化观上一种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和模式选择。这种主张从文化立
场、政治立场、文化心态、思想学术态度、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等，都明显地优于极端的
西化论和国粹论，也优于折衷调和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不仅超越了欧洲
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也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综合创新”论
的落脚点在于“创新”。这种“创新”又是辩证的、综合的，因为它的时空前提或资源前
提是“古今中外”，这就需要“综合”；综合的目的和前提是“批判继承”，是“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就是说“继承”是为了“创新”。这种在“综合”基础上的“创新”，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既充分继承、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又具
有真正超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现代品格，更是彻底扬弃了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
“文化—意识形态”那种不变的范式和陈旧内容。它一改我国长期以来文化问题上在中西
体用之间打转转的窠臼，以高度理性和开放的胸襟，面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化，以文化
创新为主旨，以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为价值目标，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
思路和模式。 
因此，在今天意义上的继承创新至少是近百年来我国各种文化发展主张理论探索综罗凝炼
所得出的理论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融合吸收各种文化主张合理成
分而形成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我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理论建树及
模式选择。它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哲学文化要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继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基础、为主导、为指导，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文明成果，广泛地批判继承；创
新是满足中国哲学文化自身发展需要的创造、创新过程和活动。合起来就是批判继承，创
新发展，简言之即继承创新。继承是基础，创新是目标，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统领下
的继承，继承创新包摄着无尽的思想内容和开放性的方法层次。这就要求，就现代中国哲
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三大学术系统、三个主流学科来说，“必须
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与融通，
努力创造出一种能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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